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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6438]前言
为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依据《关于开展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动态调整完善工作的通知》（内自然资发〔2026〕4号）、《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关于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动态调整完善工作有关问题的答复》（自然资空间规划函〔2025〕411号）以及《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关于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动态调整完善工作有关问题的答复（第二版）》（自然资空间规划函〔2026〕37号）等有关要求，在严守空间安全底线，不突破本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确定的保护目标任务，不改变总体规划确定的空间结构和格局的前提下，重点对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的三条控制线（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生态保护红线、城镇开发边界）、规划分区、中心城区用地规划布局、城市重要控制线具体用地局、重点建设项目清单等开展动态维护，并编制规划动态维护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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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8891]目的意义
本次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动态调整完善是基于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4年度实施体检及补充评估结果，在现行规划基础上按需开展，为重大政策，重大改革，重大项目落地实施提供有力支撑，统筹解决近期规划实施中的矛盾冲突问题。推进专项规划落地、重大项目谋划、选址选线方案比选、规划管控要求比对分析等，在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上协调解决空间矛盾冲突，推动“十五五”建设项目分类型分阶段落图落地。
[bookmark: _Toc466]主要依据
1.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2025年10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
2. 《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2025年11月14日中国共产党内蒙古自治区第十一届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通过）
3. 《关于开展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动态调整完善工作的通知》（内自然资发〔2026〕4号）
4. 《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关于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动态调整完善工作有关问题的答复》（自然资空间规划函〔2025〕411号）
5. 《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关于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动态调整完善工作有关问题的答复（第二版）》（自然资空间规划函〔2026〕37号）
6. 《内蒙古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关于印发＜内蒙古自治区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动态调整完善工作方案＞的通知》（内自然资〔2026〕43号）
7. 《宁城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
[bookmark: _Toc1336]维护原则
[bookmark: _Toc7286]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动态维护原则
以质量生态有提升、布局更优化作为优化导向，确保规划确定的耕地保有量、永久基本农田不低于规划明确的保护任务；
林地保有量、森林覆盖率不低于《耕地保护和国土绿化专项规划》中确定的目标任务；
永久基本农田中的水田水浇地所占比例不减少、永久基本农田内坡度15度以上的耕地面积有减少；
永久基本农田中高标准农田建设面积占永久基本农田比例有增加；
永久基本农田连片度有提升；
平原地区5亩以下，山地丘陵地区3亩以下永久基本农田碎图斑个数有减少；
动态维护涉及布局变化情况及计算过程应在动态维护说明中详细说明。
[bookmark: _Toc10263]生态保护红线动态维护原则
1. 以功能有提升、布局更完善作为优化导向，确保县域生态保护红线面积不减少；
1. 生态保护红线范围内生态功能用地面积有增加；
生态保护红线内耕地面积不增加；
面积小于1平方公里的生态保护图斑数量不增加；
动态维护涉及布局变化情况及计算过程应在动态维护说明中详细说明。
[bookmark: _Toc12309]城镇开发边界动态维护原则
1. 以布局更聚集、城镇功能品质有提升作为优化导向，确保城镇开发边界总面积、规划新增城镇建设用地规模及城镇开发边界扩展系数不突破原规模。其中，对各盟市和旗县（市、区）城镇开发边界内增量空间进行统筹的，按统筹后规模和扩展系数执行；
15亩以下零星破碎的城镇开发边界图斑数量、城镇开发边界围合范围内永久基本农田“天窗”个数有减少；
已批开发区和非农产业园区面积划入率有提升；
优化后的城镇开发边界与总体规划明确的主要发展方向符合程度有提高；
城镇开发边界内不适宜城镇建设区域面积（包括:地质灾害极高和高风险区、蓄滞洪区、重要矿产资源压覆区、大遗址保护区等）不增加；
中心城区道路网络密度，公园绿地、广场步行5分钟覆盖率有提高；
动态维护涉及指标变化情况及计算过程应在动态维护说明中详细说明。
[bookmark: _Toc31405]城市重要控制线具体用地布局动态维护原则
1. 城市黄线:在满足各类设施布局原则和配置标准前提下，依据经批准的有关专项规划、或有关“十五五”规划、或工程设计方案等，经主管部门同意后进行动态维护；
1. 城市蓝线和洪涝风险控制线:在满足防洪泄洪等安全需求前提下，依据经批准的水资源保护、水利基础设施等专项规划、或有关“十五五”规划以及生态环境、水利等部门新划定的各类水体保护线，经主管部门同意后进行动态维护；
1. 城市紫线和历史文化保护线:依据经批准的有关专项规划、或文物主管部门组织最新划定的文物资源保护范围、建设控制地带范围等、或住建部门组织最新划定的历史文化街区、历史建筑范围等，经相关主管部门同意后进行动态维护；
1. 城市绿线:在满足中心城区范围内结构性绿地的控制范围和均衡分布要求，城市绿地功能有提升，公园绿地、广场步行5分钟覆盖率有提高的前提下，依据经批准的绿地、道路市政等有关专项规划、或有关“十五五”规划、或工程设计方案等进行动态维护；
1. 动态维护涉及指标变化情况及计算过程应在动态维护说明中详细说明。
[bookmark: _Toc2461]中心城区用地规划布局动态维护原则
1. 满足中心城区范围内结构性绿地、水体等开敞空间的控制范围和均衡分布要求，城市绿地功能有提升，公园绿地、广场步行5分钟覆盖率有提高的前提下可对规划绿地与开敞空间用地进行动态维护；
1. 满足城乡公共服务设施配置标准，教育、卫生、养老、文化、体育、殡葬等城乡公共服务设施布局原则和标准不降低的前提下，依据经批准的有关设施专项规划、或有关“十五五’规划、或工程设计方案等，经主管部门同意后可对规划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进行动态维护；
1. 在满足中心城区道路网密度有提高、结构有优化的前提下，依据经批准的综合交通、道路体系等专项规划、或有关“十五五”规划、或工程设计方案，经主管部门同意后可对规划的快速路、主干路的线型、线位以优化调整方式进行动态维护，对除快速路、主干路以外的其他道路进行动态维护（如调整红线宽度、改线、取消、增设等）；
1. 因城镇开发边界动态维护涉及规划用地布局调整的可进行相应动态维护；
1. 上述要求外，在满足生产生活需求、安全卫生等布局要求前提下，可对其他规划用地类型开展动态维护；
1. 因三条控制线动态维护、中心城区用地布局动态维护、重大项目选址选线优化调整或上图落位的，可对县域用地规划布局进行动态维护；
1. 动态维护涉及规模和布局变化等情况及计算过程应在动态维护说明中详细说明。
[bookmark: _Toc3413]规划用途分区动态维护原则
1. 根据三条控制线等动态维护成果进行规划用途分区动态维护；
鼓励与相关部门各类空间管理分区相衔接，因地制宜探索空间复合利用，细化规划分区相关空间管控规则；
工业发展区内不允许增设居住生活区；
动态维护涉及规模和布局变化等情况及计算过程应在动态维护说明中详细说明。
[bookmark: _Toc14977]详细规划编制单元划定动态维护原则
应符合《城镇开发边界内详细规划编制单元划定技术导则（试行）》及《详细规划编制单元划定成果修改说明》，具体要求：
1. 城镇开发边界优化调整或动态维护的，单元划定应与最新城镇开发边界保持一致。
涉及公共服务设施、市政公用设施、交通设施、防灾减灾设施等的配建要求，控制线落实要求，应与“城市重要控制线动态维护”、“中心城区用地规划布局动态维护”保持一致。
动态维护涉及指标分解变化情况及计算过程应在动态维护说明中详细说明。
涉及“保护单元（包括生态单元、历史文化保护单元、其他）”类型和范围修改的，为保证单元划定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动态维护工作建议征求相关部门意见。
[bookmark: _Toc27700]重点建设项目清单动态维护原则
1. 符合国家和自治区关于落实国家战略以及民生和基础设施建设等相关政策要求的项目；
1. 符合旗县级以上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规划等相关规划的项目；
旗县级以上投资主管部门确认的项目；
符合经批准的相关专项规划的项目；
符合以上要求的项目需提供佐证材料，包括但不限于落实国家和自治区相关政策的重点建设项目（提供政策文件等支撑性材料）、有权限机关出具的批复文件或印发的相关规划（提供批复规划）或政府工作报告明确的具体项目（提供报告+正式文件）、投资主管部门确认的项目清单（提供正式文件+清单）等项目举证材料；
动态维护涉及项目变化情况和依据等应在动态维护说明中详细说明，分别形成新增重点建设项目安排表、原规划重点建设项目安排表（含2025年新增审批重点建设项目安排表）不再实施项目清单、原规划重点建设项目安排表（含2025年新增审批重点建设项目安排表）名称调整变更后重点建设项目安排表。
[bookmark: _Toc17637]其他动态维护原则
1. 各地要严格落实《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在盟市、旗县（市、区）、苏木乡镇国土空间规划中严格落实基本草原划定成果的通知》（内政办字〔2026〕10号）要求，将自治区基本草原划定成果纳入规划动态维护或规划修改成果中，对基本草原面积和相关图件等进行增补，做好基本草原保护与国土空间规划有效衔接。
动态维护等规划动态调整完善应与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工作做好衔接；
根据相关部门最新确定的各类管控范围线，进一步更新历史文化保护线、洪涝风险控制线、矿产资源控制线等各类重点控制线；
总体规划中包含的编制专项规划清单，经评估需要修订的，可作为规划动态维护的内容；
苏木乡镇主体功能定位的细化和完善，可纳入旗县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动态维护；
对于无法满足以上要求，因工艺改造升级等原因，造成在原址改扩建选址的自治区级及以上产业项目，可局部优化城镇开发边界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但需充分论证其原址改扩建选址唯一性；
城镇开发边界内未明确规划用地属性和留白用地等可据实明确规划用地属性和管控规则；
因地形差异、勘界定桩、权属范围街接、比例尺精度、遥感影像解译误差等技术原因，可对三条控制线、城市重要控制线、规划分区等进行技术修正；
《耕地保护和国土绿化专项规划》确定的耕地补充空间和国土绿化空间，原则上不得与城镇开发边界重叠；
以上动态维护涉及规划变化情况及计算过程等应在动态维护说明中详细说明。
[bookmark: _Toc25894]规划实施评估结论
1. [bookmark: _Toc27222]阶段性成效
战略定位，节点功能初显。2024年，宁城县以“五大任务”和“模范自治区”建设为统领，升级战略定位为“京津冀协同发展重要节点、绿色工业强县、特色农业示范区和全域旅游目的地”，战略重心聚焦工业集群提速，打造钢铁冶金等三个百亿级集群，力争工业产值增长33%、新能源融合、区域协同拓展；产业路径同步优化，农业推进“全国现代设施农业创新引领区”建设，旅游业以“燕山北麓・百里画廊”推进道须沟5A创建，同时京津冀协同中达成农畜产品合作，工业增加值增长，新能源百万千瓦级光伏基地投3.5亿元，旅游业收入增30%，初步形成“工业强基、农业固本、文旅赋能”格局；
底线管控，红线“零突破，有效保障国土空间安全底线。生态保护红线面积保持稳定，重要生态空间得到有效保护。2024年持续推进生态环境治理，深入实施面源污染防治，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稳定在87%以上，秸秆综合利用率达到93%，残膜捡拾率达到93%。森林覆盖率维持稳定，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有所提升。严格执行耕地占补平衡制度，2024年粮食播种面积比上年增加；粮食产量增长3.7%。高标准农田建设稳步推进，耕地质量逐步提升。城镇开发边界执行情况良好，建设用地总规模控制在规划目标范围内。2024年建设用地规模扩张得到有效控制，城乡建设用地结构更趋合理。
空间布局，中心集聚增强，区域协调发展和城乡统筹发展格局基本形成。2024年宁城县中心城区辐射带动能力增强，教育基础设施提升项目、城区绿地公园建设项目顺利实施。积极参与区域分工合作，与周边地区的交通连接、产业协作和生态共治进一步加强。交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水平提升，物流通道建设加快。区域产业协作深化，区域产业链供应链协同效率提高。形成“一核三带多节点”产业布局（一核为中心城区，三带含钢铁冶金、新型化工、特色农产加工），猫砂产业年产量破200万吨成全国重要基地，产业链后端与京东物流、中农联等合作建物流项目，与20余家企业达成合作，实现产业集群化发展。
1. [bookmark: _Toc14879]问题和风险
1. 生态环境防控不足
生态环境领域仍存在明显短板，人工造林及退化林修复区域存在管护断层，部分新植苗木存活率未达预期，蚂蚁山等治理区植被单一导致生态系统抗干扰能力较弱；虽违规用火量有所下降，但林区输配电设施隐患排查覆盖率仅80%，黑里河等偏远区域视频监控盲区达15%，高火险期应急响应效率仍需提升。
综合交通路网管护滞后
2024年宁城县综合交通建设成效集中体现在农村路网延伸与智慧交通布局上，交通管护与衔接环节的短板较为明显。县域60%以上农村公路未纳入常态化养护，新建道路半年内出现破损的占比达12%，X221线等干线公路超限运输管控存在夜间盲区，导致公路寿命缩短30%；城乡交通衔接效能不足，乡镇至县城缺乏直达公交，群众出行平均通勤时间超90分钟，城区停车场缺口大，老旧小区“停车难”问题突出。
市政公用设施改造覆盖不均
宁城县2024年以改造攻坚与管理提质为重点，但设施覆盖不均与老旧短板问题仍较突出。乡村市政配套明显滞后，部分乡镇集中供热覆盖率仅60%，居民冬季仍依赖散煤取暖；80%行政村未建成污水集中处理设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74.80%；农厕改造后因管护缺失导致20%以上闲置，5G基站仅覆盖乡镇政府驻地，农村网络速率不足城区的50%。
公共服务资源均衡性不足
宁城县2024年重点推进资源扩容与网络完善，医疗设施实现梯度升级，公共服务均衡性不足的问题依然突出。城乡医疗差距显著，偏远乡镇卫生院仍缺乏CT等基础设备，县医院专科医生配比不足0.3人/千人，优质教育资源则集中在天义城区，乡村学校师资流失率达8%；服务覆盖还存在盲区，村组级供水管网改造滞后，12个行政村仍采用分散式供水，部分易地搬迁安置区缺乏养老、托育配套设施，导致3万余农村老人面临“就医难、照护难”问题。
城市空间品质均衡性不足
（1）公园绿地
全年建成体育公园、热水街口袋公园等绿地项目。随着国土绿化工作深入推进，通过中心城区添绿、新开发区域规划建绿、城郊造林扩绿等多种形式，推动城市绿化快速发展。2024年建成区人均公园绿地面积2.28平方米，公园绿地、广场用地步行五分钟覆盖率为35.18%，城区内绿地主要为大型公共绿地和广场为宁城县市民公园、中京广场、中京体育公园等，在城区南部公园绿地、广场覆盖率不足，规划中需重点考虑增设。
目前由于公园场地空间受限、娱乐设施不足，户外公园绿地使用率较高，但考虑受气候条件制约，宁城县冬季室外寒冷而漫长，考虑给建成区配套小型健身广场、口袋公园等更适宜满足步行可达的街头绿地。
[image: 11公园绿地、广场步行5分钟覆盖率]
城区公园绿地、广场用地步行五分钟覆盖范围
（2）医疗卫生
各级医疗设施分布相对集中于中部区域，城市周边医疗服务设施配置有待进一步加强。以打造区域医疗中心为目标，天义镇现有医院3个综合医院，主要有宁城县中心医院、宁城县新城医院、宁城县中医蒙医医院，同时还包含妇幼保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社区卫生服务站等多种医疗形式设施。二级及以上等级医院2千米覆盖率为75.37%，覆盖率较高；社区卫生服务设施步行15分钟覆盖率为55.41%，每千人口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9.9张。
[image: 03二级及以上等级医院2千米覆盖率]
城区二级及以上等级医院2千米覆盖范围

[image: 05社区卫生服务设施步行15分钟覆盖率]
城区社区卫生服务设施步行15分钟覆盖范围
（3）教育设施
城区内中小学教育设施持续完善，依然存在学位缺口。2024年城区社区小学步行十分钟覆盖率为29.06%，小学在建成区范围内分布较为均衡，但目前覆盖率偏低，规划中需根据居住用地布局重点考虑增设。社区中学步行15分钟覆盖率为61.43%，覆盖率较好，每万人拥有幼儿园班数6.25班。

[image: 06社区小学步行10分钟覆盖率]
城区社区小学步行十分钟覆盖范围

[image: 07社区中学步行15分钟覆盖率]
城区社区中学步行15分钟覆盖范围
（4）养老设施
社会养老服务机构较为不足，品质欠佳。宁城县现有养老设施主要有养老服务中心、老年公寓、养老院等多种服务形式。社会养老服务机构较为不足。福利院、敬老院服务内容仅限于吃、住等简单的生活照料服务，医疗服务、精神慰藉、文化教育等全方位的养老服务还有较大的差距。社区养老设施步行5分钟覆盖率较低，仅为14.55%，未来需着重加大养老设施建设力度。
[image: 08社区养老设施步行5分钟覆盖率]
城区社区养老设施步行5分钟覆盖范围
（5）人居环境
宁城县2024年人居环境显著改善，品质内涵待深化。完成永馨园等44个老旧小区改造，实施文化广场提质工程，打造黑里河民宿集群等文旅节点。不过，空间品质均衡性与内涵深度仍有欠缺，乡村公共空间整治呈现碎片化，部分村庄缺乏活动广场；已改造小区未同步实施适老化、适儿化改造，便民服务功能不足。
城市安全与韧性防控隐患待消
城区消防设施匮乏，滞后于城市发展。城区现有1处消防站——宁城县消防救援大队，消防救援5分钟可达覆盖率为45.49%，消防站出勤距离覆盖建成区范围较大，基本能够满足北部消防需求，但南侧存在消防覆盖不足的情况，不能保证消防站接到出动指令后5分钟内可以到达辖区边缘的要求，尚应增加消防站的建设。
1. [bookmark: _Toc14635]动态维护需求和建议
永久基本农田优化需求及建议：宁城县永久基本农田预调出共683.15公顷。经年度评估符合条件包括：生态脆弱地区、河湖管理范围内以及列入严格管控类且无法恢复治理、灾毁和采矿损毁无法修复等难以长期稳定利用的耕地等地块，或者经核实不符合划入永久基本农田要求的地块。同时，本次计划调入永久基本农田面积不低于683.15公顷。
生态保护红线布局优化需求及建议：现根据《内蒙古自治区自然资源厅林业和草原局生态环境厅关于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工作中涉及生态保护红线联动调整有关事项的函》规定，宁城县存在符合调出生态保护红线的项目。此外还有以下调整诉求：1、将已撤销的水源地一级保护区调出生态保护红线；2、与在期矿业权有微小重叠部分调出生态保护红线；3、为推动矿业经济高质量发展，开展矿产资源整合工作，建议调出资源整合范围内生态保护红线。4、随自然保护地范围调整，调整生态保护红线范围。
城镇开发边界优化需求及建议：1、建议在全市范围内统筹调剂城镇开发边界增量，对宁城县开发区扩区的增量需求给予支持和倾斜；2、为确保产业项目建设有序推进，加强城镇开发边界增量的可实施性，建设实行动态调整机制，设置“弹性区间”，允许在符合条件的情况下（如重大产业落地、人口激增）快速调整，以增强开发边界指标对项目用地需求的变化适应性。
重点项目安排表优化需求及建议：矿业类项目的采矿权范围、拟选选矿场、工业广场、矿区内排土（渣）场、进场道路及附属设施等用地纳入；公共服务类（气象监测站、水厂、城区郊区“菜篮子”产品产地、销地、集散地批发市场等）建设内容纳入。
城市“四线”优化需求及建议：宁城县城市“四线”在落实及实施过程中，存在根据实际发展诉求需进行局部调整的情况。如：现为支持公共事业准备将中心城区停车场调整为公共交通场站用地，但受限于位于城市黄线内，用地性质调整受到限制，并且城市黄线中存在工业用地，与城市黄线划定要求不符，城市绿线在划定初期由于勘测数据等技术误差，存在与现状情况不符等情况，计划下一步调整优化宁城县城市黄线和城市绿线。目前城市“四线”调整弹性不足，难适应城镇发展变化，建议保持功能不变、规模不减前提下优化布局，为城市高质量发展提供空间保障。
[bookmark: _Toc2944]动态维护方案
1. [bookmark: _Toc5632]空间管控边界维护
1. 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动态维护
(1) 现状情况
[bookmark: OLE_LINK50][bookmark: OLE_LINK49][bookmark: OLE_LINK48]本方案严格落实宁城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划定耕地保护目标133107.07公顷（199.6606万亩），永久基本农田保护面积116030.80公顷（174.0462万亩）指标任务。
(2) 优化调整情况
永久基本农田动态维护拟正向优化调入面积739.8678公顷，调入地块耕地坡度级别主要为1-3级，为现状高标准农田且与现状永久基本农田保持集中连片的稳定耕地。
永久基本农田动态维护拟正向优化调出面积671.8584公顷，其中，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配套设施建设调整的地块40.2866公顷；重点建设项目129.8490公顷；生态脆弱地区、地下水超采区、河湖管理范围内、严格管控且无法恢复治理地块56.4274公顷；自然保护地内开天窗永农地块83.3715公顷；依法依规查处后确实无法恢复的违法用地地块0.2267公顷；合法宅基地地块0.0931公顷；已办理手续的设施农用地地块2.1102公顷；有合法林权证等权属证书的土地地块1.5628公顷；其他已办理用地手续的土地地块47.0960公顷，其他符合调出原则地块310.8352公顷。
[bookmark: _GoBack]本次宁城县永久基本农田动态维护前面积116030.80公顷，永久基本农田动态维护后116174.8667公顷。
(3) 总结
本次永久基本农田动态维护后面积不减少，永久基本农田集中连片度有提高。15亩以下碎图斑数量减少，平均坡度级别有下降。通过优化调整，宁城县永久基本农田更趋集中连片，图斑形态更加规整，耕地质量有提升。
表 5-1 宁城县永久基本农田优化成效指标表
	优化导向
	具体指标
	指标要求
	调整前
	调整后
	变化

	数量不减少
	耕地保有量（万亩）
	不低于规划明确的保护任务
	199.6606
	202.0350
	2.3744

	
	永久基本农田（万亩）
	不低于规划明确的保护任务
	174.0462
	174.2623
	0.2161

	
	林地保有量（万亩）、森林覆盖率（%）
	不低于规划明确的保护任务
	335.85/50.22
	335.85/50.22
	0

	质量有提升
	永久基本农田中的水田水浇地所占比例（%）
	不减少
	39.9108 
	40.11
	0.1992

	
	永久基本农田中高标准农田建成面积占永久基本农田比例（%）
	有增加
	22.1637 
	21.6476 
	-0.5161

	
	永久基本农田范围内坡度15度以上的耕地（亩）
	有减少
	11488.20767
	10696.7775
	-791.43017

	布局更优化
	耕地连片度（亩/个）
	有提升
	84
	161
	77

	
	平原地区5亩以下、山地丘陵地区3亩以下永久基本农田碎图斑个数（个）
	有减少
	1242
	1068
	-174



1. 生态保护红线动态维护
(1) 现状情况
《赤峰市宁城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生态保护红线面积80407.83公顷，占县域总面积的18.67%。生态保护红线内涉及自然保护地共计33056.2432公顷，包括1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蒙古黑里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总规模27358.3886公顷，其中核心区18207.5208公顷。1个国家森林公园（内蒙古马鞍山国家森林公园），总规模0.0156公顷。1个自然公园（内蒙古宁城国家地质公园），总规模5697.8390公顷。生态保护红线内自然保护地共计33056.2432公顷。
(2) 优化调整情况
①生态红线调出地块情况
宁城县生态保护红线动态维护拟正向优化调出主要涉及2个方面。一是已依法撤销且经论证不具有重要生态功能的法定保护区域，经自治区人民政府同意后，可以相应调出生态保护红线。根据《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划定、撤销赤峰市巴林右旗、喀喇沁旗、宁城县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的批复》，已撤销宁城县天义镇二、四水厂地下水型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故本次将二、四水厂地下水型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与生态保护红线重叠区域的生态保护红线调出，调出面积为58.3370公顷。二是对生态保护红线因精度误差与其他重要控制线重叠或与重要生态资源偏移等情况，可对生态保护红线外围边界开展局部技术勘正纳入本次动态维护工作中。故将生态保护红线与宁城存金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存金沟萤石矿重叠区域的生态红线调出，调出面积为8平方米；生态保护红线与宁城县平安矿业有限公司小梁子萤石矿重叠区域的生态红线调出，调出面积为5平方米；生态保护红线与赤峰市恩源矿业有限公司萤石矿重叠区域的生态红线调出，调出面积为1平方米；生态保护红线与宁城县义顺合矿业有限公司小梁子萤石矿重叠区域的生态红线调出，调出面积为1平方米；生态保护红线与赤峰市恩源矿业有限公司泰富萤石重叠区域的生态红线调出，调出面积为3平方米；生态保护红线与宁城金海矿业有限公司萤石矿重叠区域的生态红线调出，调出面积为1平方米。
②生态红线调入地块情况
宁城县生态保护红线动态维护拟正向优化调入7个地块，面积为58.3392公顷，分别位于小城子镇、黑里河镇、存金沟乡、八里罕镇、大城子镇、三座店镇。
本次宁城县生态保护红线动态维护前面积80407.83公顷，生态保护红线动态维护后80407.83公顷。
(3) 总结
宁城县生态保护红线动态维护后面积少量增加，生态系统更完整。本轮动态维护有效推进生态保护红线边界调整，调出水源保护区以外的地块，消除孔洞，使生态系统更完整。

表 5-2 宁城县生态保护红线优化成效指标表
	控制线
	优化导向
	具体指标
	维护前
	维护后
	变化量
	指标情况
	备注

	生态保护红线
	任务不减少
	陆域生态保护红线面积（公顷）
	80407.8298
	80407.8302
	0.0004
	不减少
	

	
	
	海洋生态保护红线面积（公顷）
	0
	0
	0
	不减少
	

	
	功能有提升
	生态保护红线范围内生态功能用地面积（公顷）
	77461.7926
	77517.4991
	55.7065
	不减少
	

	
	
	生态保护红线内耕地面积（公顷）
	1791.0588
	1744.1728
	-46.8860
	不增加
	

	
	布局更完善
	面积小于1平方公里的生态保护红线图斑数量（个）
	199
	197
	-2
	不增加
	



1. 城镇开发边界动态维护
(1) 现状情况
以自然资源部下发“三区三线”划定成果为基础，赤峰市宁城县划定城镇开发边界5604.7381公顷，扩展系数1.2890，增量649.2896公顷。
2024年，宁城县因配套设施及产业发展的需求，出现部分自治区重大项目用地范围不完全位于开发边界内的情况，按照城镇开发边界管控要求无法进行建设，对城镇开发边界调整优化，调整区域为天义镇，调整规模为18.4048公顷。2024年12月，获得《内蒙古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关于同意优化赤峰市宁城县城镇开发边界优化方案意见的函》（内自然资函〔2024〕1465号），成果更新到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系统，作为规划管理、用地审批的依据。宁城县调整后的开发边界是5604.7381公顷，增量规模648.5729公顷，城镇开发边界扩展倍数为1.2887。
根据部系统备案的最新城镇开发边界成果，宁城县城镇开发边界面积5604.7381公顷。开发边界按邻近图斑融合后统计，城镇开发边界图斑个数29个，最小图斑面积0.0231公顷。其中1公顷以下城镇开发边界零碎图斑4个。城镇开发边界围合范围内天窗270个，其中涉及永久基本农田14个，面积113.3624公顷。
(2) 优化调整情况
本次城镇开发边界动态维护拟正向优化调入总面积为4.4485公顷，涉及两个类型。一是宁城县市政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确需调整城镇布局，调入面积4.3745公顷。二是殡葬项目，调入面积0.0740公顷。
本次调入调出地块均位于天义镇，调入项目10个，根据部批准的国土空间总体规划数据库，调入前规划用地类型为城镇村道路用地、公路用地、供热用地、灌木林地、果园、旱地、裸土地、农村道路、其他草地、乔木林地、商业用地、水浇地、种植设施建设用地，调入后规划用地类型包括城镇村道路用地、特殊用地、供热用地。
调出地块3块，调出前规划用地类型为教育用地、机关团体用地、城镇村道路用地，调出后规划用地类型为农村道路、农村宅基地、乔木林地、水浇地、其他林地。调出地块不占用国土变更调查的现状城镇建设用地、已依法依规批准且完成备案的建设用地、或已办理划拨或出让手续的建设用地、或已核发建设用地使用权权属证书的建设用地。
本次城镇开发边界维护结果按邻近图斑融合后统计，城镇开发边界图斑个数28个，最小图斑面积0.0231公顷。其中1公顷以下城镇开发边界零碎图斑4个。城镇开发边界围合范围内天窗270个，其中涉及永久基本农田14个，面积113.2285公顷。
调入项目情况统计表

	序号
	调入项目名称
	调入地块数量
	调入面积（公顷）
	调入位置（行政村）
	调入前规划用地类型
	调入后规划用地类型

	1
	宁城县公墓服务中心
	5
	0.0740
	五间房社区
	旱地、农村道路、乔木林地、
	特殊用地

	2
	宁城县昊丰热力有限责任公司燃煤锅炉改造项目
	1
	1.2805
	京南社区
	果园、裸土地、水浇地、
	供热用地

	3
	宁城县天义城区大明街（滨河路—污水处理厂）道路建设工程
	4
	0.2657
	沙坨子社区
	城镇村道路用地、公路用地、灌木林地、果园、农村道路、其他草地、乔木林地、水浇地、种植设施建设用地、
	城镇村道路用地

	4
	宁城县天义城区大明街、百合街辅路及百合街供热能源站建设项目
	3
	0.4173
	沙坨子社区
	公路用地、供热用地、果园、乔木林地、水浇地、种植设施建设用地、
	城镇村道路用地

	5
	宁城县天义城区高桥路(热水街-大明街)道路建设工程
	4
	0.1298
	哈河社区
	供热用地、乔木林地、水浇地、
	城镇村道路用地

	6
	宁城县天义城区哈河大街西段（永昌路—加油站）道路建设工程
	1
	0.1042
	富家窝铺村
	城镇村道路用地、果园、
	城镇村道路用地

	7
	宁城县天义城区建设路（坤都伦街—百合街）道路建设工程
	2
	0.0846
	沙坨子社区
	公路用地、果园、
	城镇村道路用地

	8
	宁城县天义城区双赢街西段
（新宁路—永昌路与天马街十字路口）道路建设工程
	7
	0.0005
	富家窝铺村
	乔木林地
	城镇村道路用地

	9
	宁城县天义城区永昌路（天马街—天铁一级路）道路建设工程
	4
	0.1159
	富家窝铺村
	城镇村道路用地、公路用地、果园、农村道路、其他草地、乔木林地、商业用地、
	城镇村道路用地

	10
	生物科技产业园华恒生物南侧道路工程
	1
	1.976
	岗岗营子村
	城镇村道路用地
	城镇村道路用地


(3) 总结
城镇开发边界动态维护后，城镇开发边界总规模不增加，扩展倍数不增加，零星破碎图斑数量不增加，城镇开发边界围合范围内永久基本农田“天窗”个数不增加，已批开发区和非农业产业园区面积划入率不减少，城镇开发边界内不适宜城镇建设区域面积（包括:地质灾害极高和高风险区、蓄滞洪区、重要矿产资源压覆区、大遗址保护区等）有增加，中心城区道路网密度有提升，公园绿地、广场步行5分钟覆盖率不减少。
表 5-3 宁城县城镇开发边界优化成效指标表
	控制线
	优化导向
	具体指标
	维护前
	维护后
	变化量
	指标情况
	备注

	城镇开发边界
	（一）总规模
	城镇开发边界总面积（公顷）
	5604.7381
	5604.7381
	0
	不增加
	

	
	
	城镇开发边界扩展倍数和规模
	1.2887/648.5729
	1.2887/648.5728
	0/0.0001
	不增加
	

	
	（二）布局
	15亩以下破碎的城镇开发边界图斑数量（个）
	4
	4
	0
	不增加
	

	
	
	城镇开发边界围合范围内永久基本农田“天窗”个数（个）
	14
	14
	0
	不增加
	

	
	
	已批开发区和非农业产业园区面积划入率（%）
	100%
	100%
	0
	不减少
	

	
	
	优化后的城镇开发边界与总体规划明确的主要发展方向符合程度
	符合
	符合
	无
	不变
	

	
	（三）城镇功能品质
	城镇开发边界内不适宜城镇建设区域面积(亩)(包括:地质灾害极高和高风险区、蓄滞洪区、重要矿产资源压覆区、大遗址保护区等)
	4192.5765
	4192.5791
	0.0026
	有增加
	

	
	
	
	
	
	
	
	

	
	
	
	
	
	
	
	

	
	
	中心城区道路网络密度(千米/每平方千米)
	3.1913
	3.1962
	0.0049
	有提升
	

	
	
	
	
	
	
	
	

	
	
	
	
	
	
	
	

	
	
	
	
	
	
	
	

	
	
	
	
	
	
	
	

	
	
	
	
	
	
	
	

	
	
	
	
	
	
	
	

	
	
	
	
	
	
	
	

	
	
	
	
	
	
	
	

	
	
	公园绿地、广场步行5分钟覆盖率(%)
	27.81%
	27.81%
	0
	不降低
	


1. [bookmark: _Toc25142]规划分区维护
在不改变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确定的主体功能区定位的前提下，结合“三条控制线”、矿产资源开采保护线、历史文化保护线、洪涝风险控制线、中心城区及各镇区用地规划布局、县域重点建设项目等优化范围，动态调整规划分区。
《赤峰市宁城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划定生态保护区、生态控制区、农田保护区、城镇发展区、乡村发展区、矿产能源发展区共6类规划一级分区。明确分区管制规则，强化用途结构调整引导。
本次规划用途分区维护，根据三条控制线维护、中心城区用地用海规划布局维护同步更新维护规划用途分区。
1. [bookmark: _Toc10725]中心城区用地规划布局维护
本次中心城区用地布局动态维护以“严守底线、优化布局、保障发展、提升品质”为导向，在不改变城市总体格局和空间结构的基础上，重点对居住、公共服务、绿地、交通等用地进行局部优化，旨在增强规划对近期发展需求的适应性和可实施性。
1. 现状情况
《赤峰市宁城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中宁城县中心城区范围北至天义镇北边界、新开渠、新开街，东至天义镇东边界、东小河，南至忙农河、蚂蚁山排洪渠、农机七街，西至步登皋河，总用地面积约63.59平方千米，其中城镇开发边界内用地面积27.10平方千米。
中心城区开发边界内规划分区细化为居住生活区、综合服务区、商业商务区、工业发展区、商贸物流区、绿地休闲区、交通枢纽区、战略预留地八类规划分区。
1. 优化调整情况
本次中心城区规划布局调整，主要包括城镇开发边界动态维护涉及规划用地布局调整、控制性详细规划涉及的规划用地布局调整，调整的规划用地用海地类是耕地、草地、居住用地、留白用地、交通运输用地、商业服务业用地、绿地与开敞空间用地、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工矿用地、公用设施用地。
本次中心城区规划分区涉及用地布局维护调整的规划分区类型分别是村庄建设区、交通枢纽区、居住生活区、绿地休闲区、商业商务区、战略预留区等多个规划分区。
1. [bookmark: _Toc16276]城市重要控制线具体用地布局动态维护
城市重要控制线包括城市绿线、城市黄线、城市蓝线、城市紫线和洪涝风险控制线、历史文化保护线等，在满足均衡分布、布局原则和配置标准的前提下，对其位置、布局、形态等开展动态维护。
本此在满足中心城区范围内结构性绿地的控制范围和均衡分布要求，城市绿地功能和公园绿地、广场步行5分钟覆盖率不降低的前提下对城市绿线进行了维护。
在满足各类设施布局原则和配置标准前提下，对误划入黄线范围的工业用地进行调出。
[bookmark: _Toc9022]详细规划编制单元划定动态维护
宁城县详细规划编制单元共43个，包括工业发展、居住生活、商业商务、综合服务四类主导功能，依据城镇开发边界优化调整成果，对编制单元进行重新划定。
1. [bookmark: _Toc2382]重点建设项目清单维护
[bookmark: _Toc26212]“十五五”期间拟计划实施的重点建设项目共560个，涉及采矿、产为类、产业类、电力类、公益类、环保类、基础设施、交通类、旅游类、民生类、能源类、其他类、生态类、市政、水利类总计15个类型。
1. 规划其他内容维护
城镇开发边界内未明确规划用地属性和留白用地；
各乡镇国土空间规划中重大项目未在宁城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中落入的项目。
[bookmark: _Toc6657]规划动态维护可行性分析
本规划动态维护工作具备充分的实施可行性，整体契合国家、自治区及市级关于国土空间规划精细化管控、动态化更新的政策导向，严格遵循相关法律法规要求，有明确的政策依据和合规指引，可确保维护工作依法依规推进。县政府高度重视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动态调整工作，已专门召开宁城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动态调整会议，明确了各镇乡街、自然资源、发改、住建、交通、生态环境、农业农村等相关部门的职责分工，从根源上保障了维护工作的合法性与权威性。
[bookmark: _Toc29827]保障措施
1. 强化规划向下传导指引 
严格落实宁城县国土空间规划动态维护保障方案要求，明确对苏木乡镇总体规划、各类专项规划及重大建设项目的向下指引规则，确保下位规划与动态维护成果精准衔接、同向落实。
1. 健全规划实施监管机制 
将国土空间规划动态维护方案执行情况，纳入国土空间规划常态化监测监管内容，压实实施责任，强化过程管控。
1. 推进全生命周期数字化管理 
依托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系统与国土空间规划实施监测网络，对动态维护方案的编制、汇交、审查、实施等全流程实行闭环管理，提升规划动态维护的规范化、智能化水平。


附表
包括各类空间布局调入调出情况、正向优化指标对比情况、总体规划文本维护对照情况等


附图
1. 三条控制线维护前图（标明调出）
2. 三条控制线维护前图（标明调入）
3. 永久基本农田维护后图（标明调入、调出）
4. 生态保护红线维护后图（标明调入、调出）
5. 城镇开发边界维护后图（标明调入、调出）
6. 中心城区用地规划布局图（维护前）
7. 中心城区用地规划布局图（维护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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